
问 题解 答  （五则）

问：工业 企业 交 纳的房产税、车船使用税，会计

上应如 何处理？

答：工业 企业为了反映 房产税、车船使 用税的交

纳情况，应在“应 交 税金”科目增设“应交房产税”“应交

车船使用税”明细科目。月终，企业 按规 定计算出应

交纳的房产税、车船使 用税 时，借（增）记“企业管

理 费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 “应交税 金——应交房产税、

应 交车船使用 税”科 目；企业交纳房产税、车船使用

税时，借（减）记 “应 交税金——应 交 房产税、应交车

船使用 税”科 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问：企业 交纳的 “职工 待 业保险基金” 和 “退休

养老基金”应如何列支？

答：按照财政部（87）财 综 字第3号“关于加强国营

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财务管理的暂

行规 定”的精神，企业 交 纳 的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应在

成本（费用）中列支；交纳的劳 动 合同制工人退休养

老基金在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列 支。因 此，企业 交纳的

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应在“企业 管 理费”科目核算，交

纳的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应 在 “利润——营

业外支出”科目核算。

问：企业按季 支付的专 用 借款利息，会计上应如

何处理？

答：企业按季 支付的 专 用借款利息，应根据 专用

借款的不同 用途分别处理。

1 、借入用于本 企业 专项工程的专 用借款，企业

应在接 到 银 行 通 知 支 付利息时，按照不同的资金来

源，借（减）记 “专 用 基金——大修理基金（或更新

改造基金）”科目（应由专用 基金负担的大修理借款

利息和更新改造借 款利息），或 借（增）记“专项工

程 支出”科目（应由增加的利 润等 负担的利息），贷

（增）记“专用 借款”科目；同 时，借（减）记 “专

用借 款” 科 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专项存款” 或 “银行存

款”科目。

2 、借入用于向其他单位 投 资的专用借款。企业

应在接到银行 付息 通知单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专项应收

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 “专用 借款”科 目；同时，借

（减）记 “专用 借 款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专项存款”

科目。将支付的借款利息转由 用专用借款建 设 的项目

投产后的新增利 润负担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利润分配”科

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 专 项 应 收 款 ”科 目；同 时，借

（增）记 “专 项 存 款”科 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银行存

款”科目。

问：留给 企业 的 技 术 转 让净 收 入用于奖励的部

分，在会计上应如何处理？

答：按规定，企业进 行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、技 术培训取得的年净收 入在30万 元以下的免

征所得税，超过30万 元以 上的 部分，要依法交纳所得

税。留给 企业的技术转让净 收 入，可以 提取 5 % 至10%
的奖金，这项奖金不计入本企业的奖金 总 额，不 交纳奖

金税；其余部分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。

在会计处理上，企业 收 到 的 技 术 转让收 入通过

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核算。留给企业 的 技术转让净收 入

用于奖励的部分，于 发 放时，直接从“其他应付款”

科目转入 “应 付工资”科 目，借（减）记 “其他应付

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 “应付 工 资” 科目；同时，借

（减）记 “应付工 资” 科 目，贷（减）记“现金”科目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问：国营 企 业开 发新 产品 减 免的产品 税（增值

税）应如 何使用？

答：根据财政部（87）财工字第533号文件精神，

国营 企业开发的新产品 ，按 照国 家 有关税收规 定所减

（免）征的产 品 税、增值税，无 论 是 有 盈利的新产

品，还是亏损的新 产 品 ，减免的税款全部留作企业用

于专项技术开发或新产品 开 发。财政部（87）财工字

第380号文中关于 “对于亏 损 的新 产 品 ，减免的税款

应 当先 弥 补新产品 的亏损，余额部分留作企业用于专

项技术开发或新产品 开发”的 规 定不再执行。

（财政 部工交财务司制度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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